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淮南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
装配式建筑发展的通知

淮府〔2022〕55号

各县、区人民政府，市政府各部门、各直属机构：

为贯彻落实《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促进装配式建筑产业发展

的意见》（皖政〔2020〕21 号）和《安徽省绿色建筑发展条例》

精神，加快推进我市装配式建筑发展，以实现建筑行业碳达峰、

碳中和为目标，结合我市实际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发展目标

2022 年，新建装配式建筑面积占比达到 25%，到 2025 年底，

新建装配式建筑面积占比达到 30%。支持现有装配式生产企业实

施设备改造升级，培育或引进装配式建筑设计施工一体化企业 3

家，打造装配式建筑产业基地，形成集研发设计、部品制造、施

工装配为一体的生产体系。

二、组织领导

成立市装配式建筑发展工作领导小组，由市政府分管副市长

任组长，市政府副秘书长、市住建局局长任副组长，市住建、发

改、自然资源和规划、公共资源交易、市场监管、财政、城市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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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、公安交管等部门及各（县）区政府分管负责同志为成员，统

筹推进全市装配式建筑推广应用工作，制定装配式建筑管理办法

或细则。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市住建局，市住建局局长兼任办

公室主任，分管负责同志兼任副主任，负责编制并协调实施发展

规划、年度计划，组织项目评价、技术论证；牵头组建市装配式

建筑专家委员会，开展技术交流、学习培训、技术引进及推广应

用等工作。各县区政府是落实本行政区域内装配式建筑工作的责

任主体，应建立相应的工作机构，明确目标任务，积极推进。市

直相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能，加大指导协调和支持力度，全力推进

装配式建筑产业及工程项目建设。

三、应用范围

自 2022 年起，全市范围内所有新建保障性住房（含棚户区、

城中村改造、拆迁安置用房以及租赁住房）、人才公寓等住宅建

筑和政府投资的大中型工程项目全部应用装配式建造技术。市中

心城区和各县、区（园区）新城区为重点发展区，新供地的商品

房项目，全面推广装配式混凝土和钢结构建筑部品部件，混凝土

结构建筑优先采用预制墙板、预制楼梯板、预制叠合楼板；工业

厂房等工业建筑原则采用装配式钢结构技术建造。倡导轻钢结

构、木结构在旅游度假、园林景观、仿古建筑、农房建设等项目

中的应用。临时建筑、施工场地硬化、地下综合管廊、城市道路

和园林绿化辅助设施等积极采用标准化部品部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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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强化监管

完善装配式建筑工程质量安全监管体系。实行监理单位驻厂

监造、强化部品部件进场验收制度、工程样板房验收制度和装配

式结构首层验收制度，注重灌浆连接节点施工质量、起重机械安

全管理和关键岗位作业人员等内容监督。加大工程质量安全监督

人员业务培训，提升装配式建筑质量安全监管能力。强化对装配

式建筑设计阶段及竣工验收前装配率的评审工作。

五、信息应用

推进装配式建筑在规划、设计、生产、施工、运行维护等环

节规范应用 BIM 等信息化技术，倡导 BIM 正向设计，实现信息

传递与共享。强化建筑材料标准、部品部件标准、工程标准之间

的衔接。建立装配式建筑部品部件产品目录，实现构件生产、运

输、装配施工、运行维护等全过程质量可追溯。

六、政策激励

（一）容积率奖励。房地产开发项目采用装配式方式建造的，

外墙预制部分建筑面积不超过规划总面积的 3%可不计入成交地

块的容积率核算，具体奖补面积，可在规划总平面图技术指标说

明中明确。

（二）招投标方式。装配式建筑原则上应采用工程总承包模

式，可按照技术复杂类工程项目招投标，装配率超过 50%的装配

式建筑，在推广试点示范阶段可采用邀请招标方式。健全与装配



淮南市人民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

淮

淮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发布

- 4 -

式建筑总承包相适应的发包承包、分包管理、工程造价、质量安

全监管、竣工验收等制度，实现工程设计、部品部件生产、施工

及采购的统一管理和深度融合。

（三）预售证许可。装配式建筑商品房办理预售许可证时，

可以将装配式预制构件投资计入工程建设总投资，纳入工程进

度。装配式建筑的预售楼栋投入开发建设资金达到工程建设总投

资的 25%以上，并已确定施工进度和竣工交付日期的，可办理《商

品房预售许可证》。满足装配式建筑技术要求且装配率达到 50%

以上的商品房项目，其预售项目的资金重点监管总额度可降低

10%。

七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加强宣传引导。利用各种媒体平台广泛开展宣传，加

强政策解读，通过技术推广会、现场观摩会等形式，积极促进业

内交流合作，营造推进装配式建筑相关产业和市场发展的良好氛

围，提升装配式建筑的社会知晓度、认可度。

（二）实行源头管控。项目单位根据建设需要，首选装配式

建筑并纳入设计方案，在项目立项时纳入项目总投资。自然资源

和规划部门在年度土地供应计划中对装配式建筑项目建设用地

计划予以保障，在土地出让公告（或建设用地划拨批准文件）和

土地出让合同（或补充协议）中依据建设条件等明确装配率、绿

色建筑等指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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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严格图审制度。装配式技术方案和装配率计算应纳入

施工图审查，不符合装配式建筑技术标准及装配率有关要求的项

目，不予通过施工图审查；已通过施工图审查的装配式建筑，建

设单位不得擅自降低装配率。

（四）加大资金扶持。符合条件的装配式建筑企业享受战略

性新兴产业、高新技术企业扶持政策。对科技含量高、市场前景

好的装配式建筑新上企业，依据有关规定在一定期限内给予一定

额度贷款贴息。设立市级装配式建筑产业发展奖补资金，用于支

持装配式建筑产业发展，具体奖补办法由市住建局会同市财政局

等有关部门制定。支持拥有先进建筑工业化技术的装配式构配件

生产企业在我市投资建设生产基地，享受招商引资政策。

（五）严格督查考核。将装配建筑发展工作纳入年度工作考

核，市装配式建筑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适时开展督导检查，

对工作滞后、消极应付的予以通报。开发建设单位履行不力或拒

不执行装配式发展政策规定的，按照国家、省有关建筑节能和绿

色建筑相关规定依法处理，并将违规行为纳入信用惩戒。

附件：淮南市装配式建筑发展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

2022 年 10月 2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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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淮南市装配式建筑发展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

组 长：张劲松 市政府副市长

副组长：刘开东 市政府副秘书长

朱 光 市住建局局长

成 员：徐新红 市发改委四级调研员

杨林山 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副支队长

管迎新 市财政局副局长

邹用德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副局长

时广远 市住建局总工程师

王传杰 市市场监管局副局长

朱 涛 市城市管理局副局长

陈家雪 市公管局副局长

李景练 寿县县委常委、副县长

常国辉 凤台县委常委、副县长

聂 鑫 大通区政府副区长

盛 明 田家庵区委常委、常务副区长

曹卫青 谢家集区政府副区长

胡汪兴 八公山区委常委、常务副区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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宋 永 潘集区政府副区长

李立正 毛集实验区管委会副主任

李 萍 市经开区管委会副主任

刘维林 市高新区管委会二级调研员

李玉宝 淮南煤化工园区管委会副主任


